
使用牌照稅災害損失退稅申請書 

 

受文者：雲林縣稅務局 

主    旨：為申請退還溢繳   106  年使用牌照稅。 

說    明： 

 一、本人所有   AB-1234    號車輛於  106  年   6  月   3  日因遭  

  艾莉颱風   侵襲受損需送廠修復，於 106 年  6  月 18  日

已修復出廠，請准予退還修復期間之使用牌照稅。 

  二、檢附證明文件： 

1.修車廠開立之維修證明或收據(需註記出廠日)。 

2.村里辦公處或消防、警察、地方政府等機關出具之災害

損失證明。 

3.受損車輛照片(需拍攝車牌號碼)。 

4.車主身分證及印章。 

5.車主存摺封面影本(直撥退稅使用)。 

 

 

申    請    人：張三   

身分證字號：P123456789 

住            址：雲林縣斗六市○○路○○號 

電            話：0919123456；05-5123456 

 

中華民國  106年   6  月   20  日 

張三 


